
加強宣導外籍生暑期打工注意事項： 

外國學生如欲在臺灣工作或實習（不論是在校內或校 

外），依「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」規定 

必須『先申請並取得工作許可證後，才能去工作』， 

若未依規定申請工作證，即受僱為他人工作者，得處 

新臺幣 3 萬 元以上，15 萬以下之罰鍰；情節重大 

者，當事人還可能被遣送出境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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